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勞補字第71號

原      告  王龍華  

            王莉菊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王秀菊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台北市景美民生市場大樓管理委員會

0000000000000000

兼

法定代理人  章慶玲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王龍華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

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原告王莉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

仟參佰陸拾柒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原告王秀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

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或第77條之14

之規定繳納裁判費，茲屬必備之程式。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

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；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

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不併算其價額；因確認僱

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，勞工或工會起訴

或上訴，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；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，

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

法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勞動

事件法第12條第1項、第15條定有明文。另按原告起訴不合

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

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

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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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原告王龍華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新臺幣（下

同）10萬8,160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6萬2,240元、中

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2,040元，合計30萬2,440元，原應繳納

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

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

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

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

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龍華應繳納第一審裁

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
　㈡原告王莉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10萬4,000

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5萬6,000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

金3萬1,000元，合計29萬1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100

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

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7

33元（計算式：4,100×2/3＝2,733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

入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

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莉菊應繳

納第一審裁判費4,367元（計算式：4,100－2,733＋3,000＝

4,367）。

　㈢原告王秀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9萬元、資遣

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8萬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5,000元，

合計30萬5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

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

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

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

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

原告王秀菊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

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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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許筑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　林政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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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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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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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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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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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勞補字第71號
原      告  王龍華  
            王莉菊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王秀菊  
被      告  台北市景美民生市場大樓管理委員會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章慶玲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王龍華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原告王莉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仟參佰陸拾柒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原告王秀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或第77條之14之規定繳納裁判費，茲屬必備之程式。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；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不併算其價額；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，勞工或工會起訴或上訴，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；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，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、第15條定有明文。另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原告王龍華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8,160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6萬2,240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2,040元，合計30萬2,44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龍華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　㈡原告王莉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10萬4,000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5萬6,000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1,000元，合計29萬1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10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733元（計算式：4,100×2/3＝2,733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莉菊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367元（計算式：4,100－2,733＋3,000＝4,367）。
　㈢原告王秀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9萬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8萬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5,000元，合計30萬5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秀菊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許筑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　林政彬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勞補字第71號
原      告  王龍華  
            王莉菊  

            王秀菊  
被      告  台北市景美民生市場大樓管理委員會

兼
法定代理人  章慶玲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王龍華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
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原告王莉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
仟參佰陸拾柒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原告王秀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
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或第77條之14
    之規定繳納裁判費，茲屬必備之程式。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
    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；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
    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不併算其價額；因確認僱
    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，勞工或工會起訴
    或上訴，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；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，
    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
    法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勞動
    事件法第12條第1項、第15條定有明文。另按原告起訴不合
    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
    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
    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原告王龍華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新臺幣（下同
    ）10萬8,160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6萬2,240元、中秋
    節及年終獎金3萬2,040元，合計30萬2,440元，原應繳納裁
    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
    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
    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
   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
    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龍華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
    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　㈡原告王莉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10萬4,000元、
    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5萬6,000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
    1,000元，合計29萬1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100元，惟
    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
    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733元（
    計算式：4,100×2/3＝2,733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），至於
    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
    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莉菊應繳納第一審裁
    判費4,367元（計算式：4,100－2,733＋3,000＝4,367）。
　㈢原告王秀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9萬元、資遣費
    （含預告工資）18萬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5,000元，合
    計30萬5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
    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
    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
    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
    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
    王秀菊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
    ＋3,000＝4,410）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許筑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　林政彬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勞補字第71號
原      告  王龍華  
            王莉菊  

            王秀菊  
被      告  台北市景美民生市場大樓管理委員會

兼
法定代理人  章慶玲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王龍華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原告王莉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仟參佰陸拾柒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原告王秀菊應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肆仟肆佰壹拾元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或第77條之14之規定繳納裁判費，茲屬必備之程式。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；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不併算其價額；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，勞工或工會起訴或上訴，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；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，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、第15條定有明文。另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原告王龍華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8,160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6萬2,240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2,040元，合計30萬2,44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龍華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　㈡原告王莉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10萬4,000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5萬6,000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1,000元，合計29萬1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10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733元（計算式：4,100×2/3＝2,733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莉菊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367元（計算式：4,100－2,733＋3,000＝4,367）。
　㈢原告王秀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9至12月份工資9萬元、資遣費（含預告工資）18萬元、中秋節及年終獎金3萬5,000元，合計30萬5,000元，原應繳納裁判費4,230元，惟上開金額係因請求給付工資、資遣費涉訟，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應暫免徵收裁判費之三分之二即2,820元（計算式：4,230×2/3＝2,820），至於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，屬於非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3,000元，故原告王秀菊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,410元（計算式：4,230－2,820＋3,000＝4,410）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許筑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　林政彬


